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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申报工作 

我省首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——山东师范大学和鲁东

大学，要按照《通知》中的项目申报要求，确定选题，按照程序

申报，6月 20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工作，并于 6月 25 日前将加盖

公章的《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》报送省语办。 

二、第二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工作 

（一）申报对象。 

我省符合《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

条件的学校、科研院所、新闻媒体、文化场馆及其他教育文化类

相关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要求。 

各市教育局、语委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认真组织好本地各

级各类学校、科研院所、新闻媒体、文化场馆及其他教育文化类

相关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的初审和推荐工作，并组织申报单位

在“推广基地”申报系统填报申请信息。每市推荐单位不超过 2

个。省教育厅、省语委不接受市级所属单位自行申报。 

各高等学校负责本单位的材料申报工作，省语委成员单位负

责本机关直属单位的材料申报工作。 

各单位应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工作。通过省教育厅、

省语委审核推荐的单位，应于 7 月 2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《国家

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申报表》报送省语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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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李冰，联系电话：0531-81758333  

通讯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 1 号山东文教大厦

南楼 1002。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 
山东省语言文

字工作委员会 

2020 年 5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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